
一、新设分公司材料清单 

申办材料名称 相关依据要求 

1 

《上海市民办培训机构

教学点设立审批登记表》

及设立申请 

设立申请主要内容包括主送单位、教学点地址、办学规

模、办学条件、办学形式等，由学校盖章。 

2 
决策机构关于设立教学

点的决议 
决策机构指的是营利性培训机构的董事会。 

3. 
《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

知书》 
由工商（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出具。 

4 

教学

场地 

4.1《办学场所情况表》 

4.2 办学场所产权证明及

房屋租赁协议 

4.3 办学场所消防安全证

明 

4.4 办学场所设施设备清

单及可以合法使用的证

明； 

4.5 若提供餐饮服务，应

提交《食品经营许可证》、

食品安全管理制度。 

根据《上海市民办培训机构设置标准》十一、办学场所

和设施设备： 

1.依法设立的教学点，申请设立民办培训机构，应当避

开影响学生身心健康和可能及学生人身安全的场所。 

2.培训机构以自有场所办学的，应当提供办学场所的房

屋产权证明材料；以租用场所办学的，应当提供具有法

律效力的租赁合同，租赁期限自申请办学之日起不得少

于 2年。 

3.教学点实际使用的办学场所面积不少于 150 平方米。

其中，教学用房建筑面积不少于办学场所总建筑面积的

2/3，且同一培训时段内生均教学用房建筑面积不少于 3

平方米。 

4.教学点招收寄宿学院的，其生均宿舍建筑面积不得少

于 6.5 平方米。其中，文化教育类民办培训机构还应当

配备与寄宿学员规模相匹配的阅览、生活与运动场所。 

5.消防安全证明包含以下一种或多种：《建设工程消防验

收意见书》、《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备案证明》（抽中）、

《公众聚集场所投入适用、营业前消防安全建设合格

证》。 

6.培训机构可以合法使用设施设备的证明包括但不限

于：1.购置设施设备的发票复印件；2.租用设施设备的

租赁协议。 

5 

负责

人资

质证

明 

5.1 专职负责人有效身份

证件复印件； 

5.2 培训机构拟聘劳动合

同（非退休）或劳务合同

（退休）； 

5.3《专职负责人信息

表》； 

5.4无犯罪记录证明； 

5.5学历证明。 

根据《上海市民办培训机构设置标准》十三、教学点： 

1.教学点负责人任职条件参照民办培训机构校长（行政

负责人）及主要管理人员的任职条件执行。 

2.专职校长（行政负责人），校长（行政负责人）除了熟

悉相关法律法规及教育教学规律外，还应当具备以下条

件： 

（1）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在中国境内定居。 

（2）有政治权利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信用状况良好，

身体健康，年龄一般不超过 70周岁。 

（3）有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5年以上相关教育管理经

验和良好业绩。 



3.《上海市民办学校校长信息表》由曾任职学校（具备

办学许可的学历教育院校、非学历教育机构）盖章确认

或校长的人事关系所在单位盖章确认； 

6 

管理

人员 

6.1 专职管理人员有效身

份证件复印件； 

6.2 培训机构拟聘劳动合

同（非退休）或劳务合同

（退休）；  

6.3工作经历证明； 

6.4学历证明； 

6.5 安全管理人员仅需

提供信息表。 

1.根据《上海市民办培训机构设置标准》第八条；民办

培训机构应当配备专职教学管理人员，专职教学管理人

员应当具有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和 3 年以上相关工作经

历。 

7 

教职

工 

7.1 专兼职教师有效身份

证件复印件； 

7.2 培训机构拟聘劳动合

同、劳务合同； 

7.3 任职资格证明（具有

教师资格或相关专业技

能资格）； 

7.4《教职工情况表》 

根据《上海市营利性民办培训机构管理办法》第十八条、

人员管理： 

1.营利性民办培训机构应当配备与培训类别、层次及规

模相适应的专兼职教师队伍。专兼职教师应当具有教师

资格或相关专业技能资格。不得聘用在职中小学教师。

聘用外籍人员，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2. 民办培训机构应当根据所开设培训项目及规模，配备

结构合理、数量充足的专兼职教师队伍。 

3. 专职教师数不得少于教师总数的 1/4。 

4. 单个教学场所（含教学点）的专职教师不得少于 3人。 

5. 民办培训机构所聘任的专兼职教师，应当具有教师资

格或相关专业技能资格。其中，从事义务教育阶段语文、

数学、外语、物理、化学等与升学或考试相关的学科及

其延伸类培训的授课教师，应当具有相应的教师资格证。 

6. 民办培训机构聘任外籍教师，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

定。 

8 
8.1课程（培训）计划 

 

《上海市民办培训机构设置标准》十二、培训项目、课

程及教材 

  （一）民办培训机构开展项目培训，应当符合国家

及本市有关规定，具有明确的办学宗旨及培养目标，不

得违背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 

  （二）民办培训机构应当制定与其培训项目相对应

的培训计划，合理安排教学内容。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

生开设的学科及其延伸类培训内容，应基于相应的课程

标准制定科学的教学（培训）评价办法。 

  （三）民办培训机构应当选用与其培训项目及培训

计划相匹配的教材，所有教材均需报审批部门备案，且

举办者需对所使用教材的合法性、合规性以及自愿接受

主管部门检查等作出书面承诺。涉及引进教材的，应当

严格遵守国家出版物进口管理的有关规定，不得违反宪

法法律、危害国家安全、破坏民族团结、宣扬邪教迷信。 



 

 

9 

与银行草签的分公司学

杂费专用账户管理协议 

（如果分公司收取学杂

费的，应当按照规定办理

专用账户。 

如果分公司不收取学杂

费的，可以不办理专用账

户。） 

《上海市教育培训机构学杂费收缴和使用管理规定》第

六条 经营性民办培训机构设立的分公司（分支机构）收

取学杂费的，应当在本机构专用账户开户银行内，属地

开设分公司专用账户，并使用专用账户对分公司学杂费

资金进行缴存、收支和使用。 

10总

公司

相关

材料 

10.1培训机构《办学许可

证》复印件； 

10.2 培训机构营业执照

复印件； 

10.3培训机构章程； 

10.4 经备案的培训机构

管理制度； 

10.5 经备案的培训课程

（含课程表）、教材、教

材合法合规承诺书，学科

及延伸类的需另外提供

教学（培训）评价办法。 

10.6 学杂费专用存款账

户信息状态查询单 

10.7 总公司上年度财务

审计报告 

根据《上海市营利性民办培训机构管理办法》第十条（发

证备案） 

1. 对准予设立的营利性民办培训机构，审批机关应当及

时发给《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以下简称《许可证》），

并报市教育部门、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备案。 

11 诚信承诺书 

（1）规范办学承诺书 

（2）教材合法合规承诺书 

（3）材料真实性承诺书 


